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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须知 

 

为充分尊重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大股东，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召开等有关事宜。  

二、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

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须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程序。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按照会议的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

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能确

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

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

超过 3分钟。  

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六、在会议表决程序结束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

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

办理。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结束后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

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

票均视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九、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

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十、本次股东大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由聘请的律

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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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月 22 日下午 14: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号中庚环球创意中心 1号

楼 30层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四、现场会议记录：董事会秘书 

五、大会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下午 14:00—14:25） 

（二）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到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代表股份数，以及其

他参会人员 

（三）宣读大会须知 

（四）审议大会各项议案： 

1、《关于大额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2、《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4、《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五）全体股东推选 2名股东代表、1 名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六）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并对大会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休会，收集表决票，统计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十一）独立董事发言 

（十二）监事会主席发言 

（十三）董事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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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大额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8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额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全资

子公司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星庚”）原油业务其他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本次公司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概述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披露了《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提起重大诉讼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因上海南鹰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不实际履行交货义务，且拒不退还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已支付采购款 5524.08 万元，宁波星庚已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

提交财产保全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虽然宁波星庚已就上述采购款返还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但涉讼金额的

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减值风险。公司根据目前诉讼情况、法院对被告实施财

产保全的结果，结合诉讼律师的专业判断，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拟对原油业务其

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二、本次计坏账的原则和金额 

1、为准确反映涉案金额的款项性质，公司已将提起诉讼的预付账款转为其

他应收款，并且对该笔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其他应收款单项评价信用风险，按照

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2、根据上述计提损失原则，公司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账款、存货等进行

了相关减值测试，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确认，拟计提 2021 年度公司涉诉其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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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坏账准备人民币 5251.13万元。 

 

三、对公司合并报表的损益影响 

上述公司的减值损失，剔除所得税因素，将相应减少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251.13万元。公司本次计提的减值金额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系基于谨慎性原则，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

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其他

应收款坏账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大额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是本着谨慎性的原则，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规范运作。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减

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事项。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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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

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2年1月28日，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认真审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梁衍锋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庚集团”）须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主要从事大宗贸易供应链业务，主营业务持续稳

定发展，公司与关联方是基于正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而持续发生的关联交

易。公司通过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贸易业务发展，增强公司主营业务

能力，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全体股东权益。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

东均是公平有利的。（2）该项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合理的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3）在审议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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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时，关联董事梁衍锋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预计事宜。 

4、监事会的审核意见和关联监事回避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2022年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监事林维群先生已回避表决。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5、董事会审计委员的审核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的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2021年

12月31日，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上述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2021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 49,708.68 根据实际

业务需求

调整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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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性关联采购小计 50,000.00 49,708.68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38,577.25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3,469.83 

日常经营性关联销售小计 130,000.00 42,047.08  

向关联方

租赁办公

场地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192.77 

不适用 

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 2.98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38.00 29.98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0.57 

日常一般性关联采购小计 242.00 226.30  

向关联方

酒店出差

住宿招待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中庚聚龙酒店 
18.00 13.88 

不适用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

聚龙酒店 
1.20 0.00 

日常一般性关联采购小计 19.20 13.88  

合计 180,261.20 91,995.94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续、正常进行，公司合理预计了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2022年年

初至通知日

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1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 

宁夏伟中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6,500.00 24.41 2,318.91 49,708.68 27.70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宁夏伟中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67,800.00 28.93 2,547.45 38,577.25 21.17 

陕西伟天腾达

科技有限公司 
45,200.00 19.29 5,252.30 3,469.83 1.90 

向关联方

租赁办公

场地 

上海城开集团

龙城置业有限

公司 

200.00 82.64 0.00 192.77 85.18 

福州骏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 1.24 0.00 2.98 1.31 

福建省中庚物

业管理有限公
38.00 15.70 0.00 29.9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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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分公司 

福建省中庚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 0.41 0.00 0.57 0.25 

向关联方

酒店出差

住宿招待 

上海城开集团

龙城置业有限

公司中庚聚龙

酒店 

18.00 93.75 0.00 13.88 12.63 

福建中庚置业

有限公司福州

中庚聚龙酒店 

1.20 6.25 0.00 0.00 0.00 

合计 169,761.20  10,118.66 91,955.94  

注：以上2021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伟中”），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设立，注册地为宁夏中卫市沙坡区美利工业园精细化

工区宁夏宇光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厂区，法定代表人为李奎，注册资本为10,000万

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焦炭生产、销售；煤炭销售（合同方式经营）；机械设备租

赁、销售；煤焦油、粗苯、硫酸、氢氧化钠溶液、酸式硫酸铵、甲醇、盐酸、氨溶

液（含氨>10%）、煤气批发（合同方式经营，经营场所不储存危险化学品实物）；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环境保护检测、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技术推

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过去12个月内，存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庚集团持有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伟天化工”）15%股权，并向伟天化工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委派

一名董事的情形，伟天化工持有宁夏伟中68%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和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宁夏伟中的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沟通，中庚集团虽对宁夏伟中不构成控制，但能够通过伟

天化工对宁夏伟中施加重大影响，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将与宁夏伟中的交易认

定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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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天腾达”），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于2018年11月21日设立，注册地为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清水川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崔云飞，注册资本为10,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煤炭、白云石销售；焦炭、硅铁生产、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进出口业务；金属镁、镁合金、煤焦油、粗苯、氨

水、硅钙、煤焦沥青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过去12个月内，存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庚集团持有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伟天化工”）15%股权，并向伟天化工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委派

一名董事的情形，伟天化工持有伟天腾达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和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宁夏伟中的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沟通，中庚集团虽对伟天腾达不构成控制，但能够通过伟

天化工对伟天腾达施加重大影响，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将与伟天腾达的交易认

定为关联交易。 

   （三）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置业”），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成立于2010年11月30日，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

区，法人代表人为薛扳瑞，注册资本21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生活美容服务；理发服务；

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旅游信息咨询，停车场库经营，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健身服务，保健按摩服

务，足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体育指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中庚聚龙酒店为龙城置业分公司，企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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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08月09日，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法人代表人为林芳。经营范围为：

一般项目：会议、展览及相关业务，百货零售，酒店管理，礼仪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旅游信息咨询，停车场库经营，健身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体

育指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住宿服务；足浴服务；生活美容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餐饮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龙城置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公司与龙城置业及中庚聚龙酒店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四）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骏建”），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成立于1998年06月29日，注册地为福州

市鼓楼区，法人代表人为祝光宝，注册资本39,3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在

福州市温泉公园边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商住楼；在仓山区桔园洲金山

四期南侧“地王”A地块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商住楼；在福州市仓山区

橘园洲三环路东侧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香江红海园三期”。在晋安

区连江路西侧，化工路南侧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帝国大苑”；在鼓

楼区东街83#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福建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涉及

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福州骏建同受中庚集团控制，公司与福州骏建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庚物业”），企业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

仓山区，法人代表人为朱元焕，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物业管

理；绿化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家政服务；汽车租赁；娱乐及体育

设备出租；专业停车场服务；贸易代理服务；快餐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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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汽车零配件，五金产品，灯具、装饰物品，

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电气设备，建材，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

木质装饰材料，陶瓷、石材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体育场馆；休闲健身活动；机

构商务代理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社会经济咨询；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庚物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公司与中庚物业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聚龙酒店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聚龙酒店为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中庚置业”）的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8日，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

市仓山区，法人代表人为梁淑祯。经营范围为：接待国内外宾客住宿；大型餐馆

（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酒店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会议及展

览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体育场馆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福建中庚置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本公司董事长梁衍锋先生担任福建

中庚置业董事长，公司与福建中庚置业福州中庚聚龙酒店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出售商品以及向关联人租赁办公室均是为了满足日

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保障

程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

易过程中，完成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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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四）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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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津贴为 10万元/年（含税）。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岗

位的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其薪酬水平参照公司现行薪酬管理制度确定的具体

任职管理岗位薪资标准执行。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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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津贴为 10万元/年（含税）。职工监事不领取监事津

贴，其薪酬参照公司现行薪酬管理制度确定的具体任职岗位薪资标准执行。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